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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正中學校長遴選報名參加人員資歷名冊(範例)

年 月 日

編

號
姓 名

出

生

年

月

日

性

別

現職服務機關

職 稱
最 高 學 歷最 近 5 年

成 績 考 核

重 要 經 歷
進 修

或 其 他 事 項

審 核 意 見

( 此 欄 由 審 查 機 關 填 寫 )

教育人員任用

資格

少年矯正之學

識與經驗

1 ○○○

A123456789

○

○

年

○

○

月

○

○

日

男 ○○中學

○○主任

(○○市政府

教育局高中職

教育科

借調教師)

國立○○大學

○○學系

碩士

109：第 4條

第 1項

第 1款，

服務成績

優良。

110：第 4條

第 1項

第 1款，

服務成績

優良。

111：第 4條

第 1項

第 1款，

服務成績

優良。

112：第 4條

第 1項

第 1款，

服務成績

優良。

113：第 4條

第 1項

第 1款，

服務成績

優良。

1.○○縣立○○國民中學

設備組長 2年 6月

(76年 8月 1日至79年 7月 31日，

其中 77 年僅任下學期)

2 國立○○高級中學

總務主任 7年

(79年 8月 1日至86年 7月 31日)

教務主任 18 年

(86 年 8 月 1 日至現仍在職)

(新聘期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 115

年 7 月 31 日止)

注意：

1.以領有教師證之後時間點起算正式

年資，代理或試用皆不列入。

2.學校如有改制，請備註改制時間點

及改制後名稱。

例：國立內壢高級中學(○○年○○

月○○日改制為桃園市立內壢高級

中學)

3.請按年度由遠到近依序填寫。

1.領有中等學校國民中學○○科教師證。

2.領有合格高級中等學校○○科教師證。

3.領有合格中等學校輔導「輔導活動」科

教師證。

注意：

1.須檢附證件始得列入。

2.借調期間列入於此。

例：○○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

借調教師

(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至現仍在職)

(新聘期自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至

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止)

□符合資格

□不符合資格

理由 :

□符合資格

□不符合資格

理由 :


